
AH2211000-2021-004

1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文件

沪绿容〔2021〕278 号

关于《宝山区吴淞创新城
环境卫生专项规划》的审核意见

宝山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：

关于提请审核《宝山区吴淞创新城环境卫生专项规划》

的请示（宝绿容〔2021〕70 号）收悉。我局于 2021年 6月

28日组织召开了专家评审暨部门意见征询会，会后你局对规

划进行了修改完善。经研究，审核意见如下：

一、关于规划原则、目标和范围

同意按照低碳化、集约化、邻利化、智慧化的原则，完

善该区域环卫设施布局、提升环卫管理水平；同意规划提出

营造吴淞创新城营造设施齐全、环境优美、投资适宜的区域

市容环境的目标。同意规划范围与《吴淞创新城建设规划

（2018-2035）》确定的范围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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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于规划方案

（一）关于废弃物收运处置

原则同意生活垃圾按照居住区、企事业单位、集贸市场、

其他公共场所等不同区域采用不同的分类收运方式。居住区

分类生活垃圾房按照 300至 500户设置一处，服务半径不宜

超过 120 米，面积不宜小于 25 平方米。企事业单位内部应

至少设置 1座分类生活垃圾房，面积应满足分类收集功能；

其他公共场所应设置可回收物、干垃圾分类收集容器。原则

同意该区域按照标准新建 8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站、1处规

模为 150 吨/日两网融合集散场，并配置相应运输车辆的方

案。

原则同意按照工程渣土、工程泥浆、工程垃圾、装修垃

圾和拆房垃圾建立分类收运处置体系。其中居住区装修和拆

房垃圾按照每 1000 户 100 平方米设置收集点，其他场所应

划出堆放点进行收集，并运至宝山区规划设置的资源化场所

进行处置。

原则同意以功能复合、土地集约的方式在泰和路江杨北

路合并设置绿化垃圾处理、大件垃圾拆解和装修垃圾利用设

施。粪便应在规划期限内全部实现纳管处置。

（二）关于道路和水域保洁

原则同意该区域主、次干路和支路按照一级环境卫生区

域保洁质量要求确定道路保洁等级，道路清扫保洁全覆盖、

市政道路机械化作业率达到 100%，并按照保洁等级配置相



AH2211000-2021-004

3

应清扫车辆和机具。新增和更新环卫车辆中新能源和清洁能

源车辆应达到规定比例。

原则同意该区域通航河道采用机械船打捞、较窄河道采

用岸边打捞的水域保洁方式；同意在北泗塘与宝杨路交叉口

沿岸绿地、何家浜与浅弄河交叉口沿岸绿地、薀藻浜与铁力

路沿岸绿地设置 3处水面垃圾上岸点，上岸垃圾进入生活垃

圾收运系统。

（三）关于其他环卫设施

原则同意按平均服务半径 400米的标准，在该区域新增

30 座公厕，其中 6 座为独立式公厕，24 座为附属式公厕，

并保留现状公厕。原则同意按照每平方公里设置 1座环卫作

息场所的标准，新增 17 座作息场所，并保留现状 6 座作息

场所。原则同意在江杨北路东、泰和路南设置一处环卫停车

场，应满足环卫车辆停放、冲洗、维修、充电等功能需求，

并鼓励与两网融合集散场等环卫设施合建。

三、下一步实施意见

（一）请加强与规划资源管理部门的衔接沟通，对需要

落实用地的各类环卫设施应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启动选址

专项规划编制工作，深化论证项目用地科学性和可行性。

（二）鉴于本规划涉及废弃物源头收运、中转运输、末

端处置等全过程，管理条线众多，建议进一步与住建、交通、

生态环境、水务等部门深入沟通，细化后续实施方案，确保

规划内容落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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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复。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

2021年 9月 6日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办公室 2021年 9月 6日印发


